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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儿童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定期沟通制度（试行）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医院党务工作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实施办法》《四川省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医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基本原则
     医院集体决定重大事项前，党委书记和院长要充分沟通，形成共识，做到重要决策事先沟通、日常工作定期沟通、紧急情况及时沟通。日常工作定期沟通通常每周不少于一次。
    二、沟通内容
    （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决定的重大部署；
    （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工作，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工作部署；
    （三）医院事业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四）医院“三重一大”事项的研究部署和督促检查；
    （五）制定和完善医院重大管理制度；
    （六）医院重点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情况；
    （七）干部职工岗位调整、考核评优、职称评聘、常规晋升晋级及人员招用、解聘、调动，招生培训，人才培养，目标绩效考核等加强干部职工队伍建设重大事项；
    （八）重大敏感事件以及涉及医院安全稳定等重要事项；
    （九）书记和院长认为需要加强沟通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要求
    （一）党委会议研究有关医疗、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等重要议题，应当先由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再提交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党委书记应在提请上会前听取院长意见，意见不一致的议题暂缓上会，待取得共识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决定。
    （二）院长办公会的重要议题，应在提请上会前听取党委书记意见，书记、院长意见不一致时，应暂缓提交会议讨论研究，待进一步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再提交。
    （三）对干部任免事项的建议方案，在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前，应在党委书记、院长、党委分管副书记(委员)、纪委书记等范围内进行充分酝酿。
    （四）对涉及医院突发事件、重要工作部署、上级交办重要事项等，及时沟通。
                    中共成都儿童专科医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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